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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領事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 (以下稱 “雙方”)，

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領事關係，以利於保護兩國及兩國國民的權益，促進兩國的友
好合作關係，

決定締結本領事協定，並議定下列各條：

第一條

定義

就本協定而言，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 “派遣國國民”指為派遣國公民的自然人，適用時，也指派遣國的法人；

(二) “領事官員”指派任此職執行領事職務的任何人員，包括領館館長在內；

(三) “領館”指派遣國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事代理處；

(四) “派遣國船舶”指根據派遣國法律在派遣國登記的船舶，不包括軍用船舶；

(五) “派遣國航空器”指在派遣國登記並標有其登記標誌的航空器，或具有下述
一項或多項特徵的航空器：標有派遣國航空公司的標誌；根據派遣國民航當局頒發的
證書運營；航班號擁有派遣國航空公司的代碼或使用派遣國航空公司的呼號，不包括
軍用航空器；

(六) “法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是指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省、自治區、直轄市和
較大的市的法律、法規、規章，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條例和附屬法
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規則。

對新西蘭而言，是指新西蘭法律。

第二條

通知接受國任命、到達和離境

應將下列事項盡快書面通知接受國外交部或外交部指定的適當機關：

(一) 領館成員的姓名、職銜和他們到達、最後離境或職務終止的日期，以及他
們在領館任職期間職務上的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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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領館成員為同一戶口的家庭成員的姓名、國籍及其到達和最後離境的日
期，以及適當時，某人成為或不再是該家庭的成員的事實；

(三) 領館私人服務人員的姓名、國籍、職務及其到達和最後離境的日期，以及
適當時，該等人員終止此服務的事實；

(四) 僱用和解僱在接受國居住，但不是接受國國民的人員為有權享有某些有限
特權和豁免的領館成員或領館私人服務人員。

第三條

為領館工作提供便利

一、接受國應為領館執行職務提供充分便利。

二、接受國應對領館成員給予應有的尊重，並採取適當措施協助領館成員順利地
執行職務。

第四條

領館館舍和住宅的獲得

一、在接受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派遣國或其代表有權：

(一) 購置、租用或以其他方式獲得用作領館館舍和領館成員住宅的建築物或部
分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但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成員的住宅除外；

(二) 在已獲得的土地上建造或修繕建築物。

二、接受國應為派遣國獲得領館館舍提供協助，必要時，應為領館成員獲得適當
的住宅提供協助。

三、派遣國或其代表在行使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權利時，應遵守接受國有關土地、
建築和城市規劃的法律。

第五條

一般領事職務

領事職務包括：

(一) 保護和保障派遣國及其國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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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進派遣國和接受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桝育關係，並在其
他方面促進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

(三) 用一切合法手段了解接受國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桝育等方面的情
況，並向派遣國政府報告；

(四) 執行派遣國授權領館辦理而不為接受國法律所禁止、或不為接受國所反
對、或派遣國與接受國之間現行有效的國際協定所規定的其他職務。

第六條

有關國籍的申請和民事登記

一、有關國籍和民事登記的領事職務包括：

(一) 接受有關派遣國國籍的申請；

(二) 記錄或登記派遣國國民；

(三) 登記或協助登記派遣國國民的出生和死亡；

(四) 辦理或協助辦理派遣國國民間的婚姻登記並頒發相應的證書；或向派遣國
國民提供指導。

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免除當事人遵守接受國法律的義務。

第七條

頒發護照和簽證

一、有關頒發護照和簽證的領事職務包括：

(一) 向派遣國國民頒發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或接受申領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的
請求，以及加註和吊銷上述護照或證件；

(二) 向前往或途經派遣國的人員頒發簽證或接受簽證申請，以及加簽或吊銷上
述簽證。

二、派遣國當局頒發的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是派遣國政府的財產，如為接受國當
局獲得，除純粹為臨時目的而保留者外，應立即退還給派遣國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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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證和認證

一、有關公證和認證的領事職務包括：

(一) 應任何國籍的個人要求，為其認證在派遣國使用的各種文書上的簽字和印
章；

(二) 應派遣國國民的要求，為其出具或認證在派遣國境外使用的各種文書；

(三) 把文書譯成派遣國或接受國的官方文字，並證明譯文與原文相符；

(四) 執行派遣國授權而不為接受國所反對的其他公證職務；

(五) 認證派遣國或接受國有關當局所頒發的文書上的簽字和印章。

二、領館根據接受國法律出具、證明或認證的文書如在接受國使用，應與接受國
主管當局出具、證明或認證的文書具有同等效力。

三、在與接受國法律不相抵觸的前提下，領事官員有權接受或臨時保管派遣國國
民的證件和文書。

第九條

轉送司法和司法外文書

領事職務包括根據雙方之間現行有效的國際協定或在無此種國際協定時，按照符
合接受國法律的任何其他方式，轉送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

第十條

關於旅行便利

一、雙方同意為自稱同時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國籍的人在兩國間旅行提
供便利。但這並不意味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雙重國籍。上述人員的出境手續和證件
按照其通常居住國的法律辦理。入境手續和證件應按照前往國的法律辦理。

二、如果司法或行政程序妨礙派遣國國民在其簽證和證件有效期內離開接受國，
該國民不應失去派遣國領事的會見和保護權。應准許該國民離開接受國，除接受國法
律規定的出境證件外，無需取得接受國其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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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持有派遣國有效旅行證件進入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於簽證或合法免簽證
入境賦予其該身份的有效期限內，應被接受國有關當局視為派遣國國民，以保證其得
到派遣國領事的會見和保護。

第十一條

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視權

一、派遣國國民在領區內被接受國主管當局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剝奪自
由時，除非與接受國法律相抵觸，該當局應不遲延地，在任何情況下，於三日內通知
領館有關該項拘留或逮捕的事實和該國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剝奪自由
的原因。如果由於通訊困難無法不遲延地通知派遣國領館，接受國主管當局也應盡快
通知。

二、領事官員有權探視被拘留、逮捕或被判處監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剝奪自由的
派遣國國民，與其交談或聯繫，為其提供法律協助。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快允許領事
官員對上述國民進行探視，並最遲於，根據本條第一款，通知領館該國民被逮捕或拘
留後二日內，允許領事官員探視被逮捕或拘留的派遣國國民。探視可多次進行。領事
官員所要求的探視之間的間隔不得超過一個月。但是，如被拘留、逮捕或被判處監禁
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剝奪自由的國民明確表示反對探視時，領事官員應停止採取行
動。

三、出現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受審或接受其他法律訴訟的情況時，除非該國民書
面明確要求不通知領館，否則有關當局應根據領館的要求向領館提供有關對該國民提
出指控的情況。應允許領事官員在不違反接受國法律的情況下，旁聽審理或其他法律
訴訟。

四、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將領館與上述人員之間的任何信件或電話留言不遲延地傳
遞給對方。

五、出現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受審或接受其他法律訴訟的情況時，如有需要，接
受國有關當局應為其提供充分的翻譯。

六、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將本條規定的權利不遲延地告知被拘留、逮捕、監禁或以
任何其他方式剝奪自由的派遣國國民。

七、行使本條所述的權利時，應遵守接受國的法律，但接受國法律應使本條所給
予的各項權利的目的得以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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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協助派遣國國民

一、領事官員有權：

(一) 在領區內同派遣國國民聯繫和會見，接受國不得限制派遣國國民和領館之
間的聯繫，不得限制派遣國國民進入領館；

(二) 了解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並向他們提供必要的協助；

(三) 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查明派遣國國民的下落，接受國主管當局應以一切合
法與合理的方式盡力提供有關情況；

(四) 根據接受國法律，接受並臨時保管派遣國國民的錢款或貴重物品。

二、出現派遣國國民不能及時保護自己權益的情況時，領事官員可根據接受國法
律在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前代表該國民或為其安排適當代理人，直至該國民指
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護其權益時為止。

第十三條

死亡通知

接受國主管當局獲悉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死亡時，應不遲延地通知領館，並應領
館請求提供死亡證書或其他證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第十四條

有關遺產的職務

一、接受國主管當局獲悉派遣國已故國民在接受國遺有財產，且在接受國無繼承
人和遺囑執行人時，應立刻通知領館。

二、接受國主管當局清點和封存本條第一款所述遺產時，領事官員有權到場。

三、如派遣國某國民作為遺產繼承人或受贈人有權繼承或受領某任何國籍的死者
在接受國的遺產或遺贈，且接受國主管當局獲悉該國民不在接受國境內，接受國主管
當局應將其了解到的任何有關該國民繼承或受領遺產或遺贈的情況通知領館。

四、如派遣國某國民有權或聲稱有權繼承在接受國境內的某項遺產，但本人或其
代理人不能到場參與遺產繼承程序時，領事官員或其代表可在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
當局前代表該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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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領事官員有權代為接受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應得的遺
產或遺贈，並將該遺產或遺贈轉交給該國民。

六、如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境內臨時逗留或過境時死亡，
而其在接受國又無親屬或代理人時，領事官員有權立即臨時保管該國民隨身攜帶的所
有文件、錢款和個人物品，以便轉交給該國民的遺產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被授
權接受這些物品的人。

七、領事官員在執行本條第四款、第五款和第六款所述職務時，應遵守接受國的
法律。

第十五條

監護和托管

一、領區內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派遣國國民需要指
定監護人或托管人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通知領館。

二、領事官員有權在接受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保護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無行為
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派遣國國民的權益，必要時，可為他們推薦或指定監護人或托
管人，並監督有關監護或托管活動。

第十六條

協助派遣國船舶

一、領事官員有權對在接受國內水或領海的派遣國船舶及其船長和船員提供協
助，並有權：

(一) 在船舶獲准同岸上自由往來後登訪船舶，詢問船長或船員，聽取有關船
舶、貨物及航行的報告；

(二) 在不損害接受國當局權力的前提下，調查船舶航行期間所發生的事故；

(三) 解侫船長與船員之間的爭端，包括有關工資和勞務合同的爭端；

(四) 接受船長和船員的訪問，並在必要時為其安排就醫或返回本國；

(五) 接受、查驗、簽署、出具、認證或見證與船舶有關的文書；

(六) 辦理派遣國主管當局委托的其他與船舶有關的事務。

二、船長與船員可同領事官員聯繫。在不違反接受國有關港口和外國人管理的法
律的前提下，船長與船員可前往領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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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對派遣國船舶實行強制措施時的保護

一、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如欲對派遣國船舶或在派遣國船舶上採取強制性
措施或進行正式調查，必須事先通知領館，以便在採取行動時領事官員或其代表能到
場。如因情況緊急或敏感，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國主管當局應在採取上述行動後立即
通知領館，並應領事官員的請求迅速向領館提供所採取行動的全部詳細情況。

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也適用於接受國主管當局在岸上對船長或船員所採取的同
樣行動。

三、本條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接受國主管當局進行的包括有關海關、
港口管理、檢疫或邊防檢查等事項的例行檢查，也不適用於接受國主管當局為保障航
行安全或防止和處理水域污染事故所採取的措施。

四、除非應派遣國船舶的船長或領事官員的請求，或徵得其同意，接受國主管當
局在接受國的安寧、安全及公共秩序未受破壞的情況下，不得干涉派遣國船舶上的內
部事務。

第十八條

協助失事的派遣國船舶

一、如派遣國船舶在接受國內水或領海失事，接受國主管當局應不遲延地通知領
館，並通知為搶救船上人員、船舶、貨物及其他財產所採取的措施。

二、領事官員有權採取措施向失事的派遣國船舶、船員和旅客提供協助，同時有
權為此請求接受國當局給予協助。

三、如果失事的派遣國船舶或其物品或所載貨物位於接受國海岸附近或已被運進
接受國港口，而船長、船主、船舶公司代理人或有關保險公司代理人均不在場或無法
採取保存或處理措施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盡速通知領館。領事官員可代表船主採取
適當的措施。

四、如失事的派遣國船舶及其貨物和物品不在接受國境內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
國不應徵收關稅或其他類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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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派遣國航空器

本協定關於派遣國船舶的規定，適當時，同樣適用於在接受國領土內的派遣國航
空器。但規定的適用不得違反派遣國和接受國之間現行有效的雙邊條約或兩國均加入
的國際條約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新西蘭
簽訂的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和航班協定的規定。

第二十條

領事規費和手續費

一、領館可在接受國境內根據派遣國法律收取領事規費和手續費。

二、本條第一款所述規費和手續費的收入及其收據，應予免除接受國的一切捐
稅。

三、接受國應准許領館將本條第一款所述規費和手續費的收入匯回派遣國。

第二十一條

與其他國際協定的關係

一、雙方明示同意並確認本協定根據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訂於維也納的《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七十三條第二款而訂立。本協定的目的為確認並引申對雙方有
效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規定。

二、雙方確認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維也納簽訂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的規定，並同意本協定未明確規定的事項，按《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處理。

三、除另有規定外，本協定中的用語與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訂於維也納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的用語含義相同。

第二十二條

協定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本協定也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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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磋商

雙方同意舉行不定期領事磋商，回顧領事關係。各方也可根據需要就具體領事事
務尋求不定期磋商。

第二十四條

生效及有效期

一、本協定自雙方互換照會通知對方已完成各自國內法律規定的協定生效手續之
日起第三十一天生效。

二、除非一方在六個月前以書面方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終止本協定，則本協定繼續
有效。

本協定於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奧克蘭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文和
英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新西蘭代表

李肇星 戈夫

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於 2006年 3月 23日在北京互換了本協定的生效照會。
本協定於 2006年 4月 23日起正式生效。


